


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贷款，贴息资金从省里下达各地的农业生产发

展资金中安排，给予养殖企业银行贷款利息比例为 2%。此外，县级

财政还可通过自有财力等其他渠道安排贴息资金，但贴息比例总和

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。对贴息期内到期的贷款，应按照实际

付息时间计算；对贴息期内尚未到期的贷款，应按照贴息截止时间

计算。

二、严格审核程序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组织对具有种畜禽生产

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（含地方猪保种场）及年出栏 5000 头（含）以

上的规模猪场测算和申报贴息资金，并对企业申报的贷款贴息相关

资料（主要包括申报贴息的报告，贷款银行批复文件、银行贷款合

同和贷款到位凭证，贷款银行出具的利息结算清单、利息支付原始

凭证、还款凭证，项目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

可证或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据的年出栏生猪 5000 头以上

的证明，下称贷款贴息资料）进行认真审核，贴息半年结算一次，

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和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由县（市、区）农

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审核意见，分别报送市农业农村

局和市财政局。

年出栏 500－4999 头的规模猪场贴息依照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

规模猪场贴息资金审核办法执行。贴息半年结算一次，分别于 2020

年 7 月 15 日和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会同

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审核意见，分别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。

贷款贴息资料应能够反映贷款用于企业购买饲料和购买母猪、



仔猪等方面的生产流动资金及新建、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。对从

事多种经营业务的企业，各地应严格区分贷款用途，确实无法划分

的可按产值比例核定用于生猪养殖的流动资金贷款规模。

三、加强公开公示

贴息测算过程要做到公开透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对审核通过的

拟贴息企业名单和贴息金额要在当地相关媒体或网站上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7 天。

四、及时拨付资金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对贴息规模进行测算，

所需资金从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安排，及时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相

关企业。

五、强化监督管理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引导和督促所辖生猪养殖龙头

企业严格履行与农户、农民合作社等签订的订单合同，确保及时回

收订单农户出栏生猪，切实保护农民利益。对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贴

息资金的企业，一经查实，全额追回贴息资金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六、严肃工作纪律

做好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作，是当前一项重

要任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加强配合协调，

严肃工作纪律，严格按标准、程序操作。对有举报反映情况的，应

及时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开展核查。对违反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单位和

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按月通过农业转移支付





附件 1

______县（市、区）种猪场及年出栏 5000 头（含）以上的规模猪场贴息资金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企业名称

企业类型
银行贷款总额
（万元）

贷款利率
（%）

贴息时间
贴息金额
（万元）

备注

种猪场类别 规模猪场年出栏（头）

1

2

……

合计

备注：种猪场类别：原种猪场、祖代、父母代、保种场。



附件 2

_____县（市、区）年出栏 500－4999 头的规模猪场贴息资金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 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企业名称

企业类型
银行贷款总额
（万元）

贷款利率
（%）

贴息时间
贴息金额
（万元）

备注

种猪场类别 规模猪场年出栏（头）

1

2

……

合计

备注：种猪场类别：原种猪场、祖代、父母代、保种场。


